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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曝光两起安全生产典型案例

为坚决打好安全生产隐患治理歼灭战、风险防控保卫战、强基固本攻坚战“三大战役”，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十抓安全”总体要求，坚决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进一步推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力度，阳城县安委办现对2起安全生产违法典型案件进行曝光，以示警示作用。
一、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田悦化肥分公司
1.案件关键词：危险化学品、动火作业、动火分析、行政处罚
2.要旨：《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5.2.3凡在盛有或盛装过危险化学品的设备、管道等生产、储存设施及处于GB50016、GB50160、GB50074规定的甲、乙类区域的生产设备上动火作业,应将其与生产系统彻底隔离,并进行清洗、置换，分析合格后方可作业。5.4.1作业前应进行动火分析，要求如下：a)动火分析的监测点要有代表性，在较大的设备内动火，应对上、中、下各部位进行监测分析；在较长的物料管线上动火，应在彻底隔绝区域内分段分析；b）在设备外部动火，应在不小于动火点10m范围内进行动火分析。
3.基本案情：2022年5月29日，阳城县应急管理局危化监管股执法人员同临汾市局、晋城市局和相关专家对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田悦化肥分公司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时发现，该公司2022年5月12日一级动火安全作业证（编号0001908）未准确描述分析点。
4.查处理由及结果：一、证据采信理由：①（阳）应急责改[2022]危化—72号;②询问笔录;③一级动火安全作业证（编号0001908）复制件。二、依据选择理由：①《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5.2.3 凡在盛有或盛装过危险化学品的设备、管道等生产、储存设施及处于GB50016、GB50160、GB50074规定的甲、乙类区域的生产设备上动火作业,应将其与生产系统彻底隔离,并进行清洗、置换,分析合格后方可作业；②《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14）5.4.1作业前应进行动火分析，要求如下：a)动火分析的监测点要有代表性，在较大的设备内动火，应对上、中、下各部位进行监测分析；在较长的物料管线上动火，应在彻底隔绝区域内分段分析；b）在设备外部动火，应在不小于动火点10m范围内进行动火分析；三、决定裁量理由：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一）②《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阳）应急罚集〔2022〕20号;结果: 决定给予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田悦化肥分公司警告，并处人民币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5.案例评析：本案例反映了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田悦化肥分公司相关人员法律意识与安全风险意识淡薄，没有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风险意识，没有认真学习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没有严格按照安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导致此次特殊作业存在安全隐患，且在事后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通过该案例，让我们执法人员、企业和相关作业人员充分认识到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只有认真学习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安全规范，掌握特殊作业安全规范，具备特殊作业的基本技能，严格按照安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才能真正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才能提高我们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和相关人员安全风险意识，才能有效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做到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才能做到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才能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二、阳城县宇东陶瓷有限公司
1.案件关键词：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审批、行政处罚
2.要旨：《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八条：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准。《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
3.基本案情：2022年4月28日，我局非煤监管股执法人员在该公司检查时发现：该公司4月2日脱硫塔循环池清理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相关人员审批。以上行为违反了《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八条之规定。
4.查处理由及结果：阳城县应急管理局对阳城县宇东陶瓷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对该公司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对阳城县宇东陶瓷有限公司做出了罚款人民币贰万元的行政处罚；对公司法人潘卫东、主要负责人焦素芳做出了罚款人民币叁仟元的行政处罚；对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潘周库、生产厂长茹纪恩做出了罚款人民币贰仟元的行政处罚。
5.案例评析：本案例的发生，一是由于阳城县宇东陶瓷有限公司企业主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负责人安全意识薄弱，对安全缺乏重视；二是该企业未制定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未明确有限空间作业时必须编制相应的作业方案并经相关人员批准方可作业；三是该企业教育培训不到位，企业未大力开展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安全宣传教育，使相关人员了解其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相关各主体企业，要严格按照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